
浅析未来我国合并会计报表方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8/2021_2022__E6_B5_85_E

6_9E_90_E6_9C_AA_E6_c42_588813.htm 一般认为，我国的《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倾向于所有者观和母公司观，很少

体现主体观的思想。就合并报表方法而言，《合并会计报表

暂行规定》未明确规定采用完全合并法还是比例合并法，也

没有明确少数股权的性质，只是规定“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各

项中不属于母公司拥有的数额，应当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在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之间单列一类，以总额反映”

，并规定“少数股东权益的数额根据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数

额减去母公司所持有的数额”。事实上，《企业合并报表暂

行规定》既非主体观、也非纯粹的母公司观或所有者观。笔

者认为根据我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的形成以及我国资本

市场发展的特点等实际情况，新的合并会计报表具体准则应

以主体观为主。 1.从国际上看，按照所有者观所设计的比例

合并法已受到大多数国家会计准则的限制，母公司观也因要

求采用双重计价标准而遭到学术界的批评，主体观已成为合

并会计报表主体理论。 2.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传统企业

制度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导致企业财产所

有者间的其他财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因此，强调终极

财产权的所有权观显得比较适用。现代企业制度与传统企业

制度相比，最根本的变化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明确分离

，并强调企业终极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而

法人财产所有权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于其终极所有者的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关系强调法人财产权而非终极财产权，



这与会计理论的主体假设相吻合。 3.从信息需求的角度看，

不仅母公司的股东需要合并会计报表信息，而且合并会计报

表与企业集团债权人、少数股东的决策也是相关的。我国目

前基于母公司观所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过分强调母公司股东

的信息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因而，为满足各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为保证会计信息在全

球范围内的可比性，我国合并会计报表基本方法也应与国际

主流理论接轨，以主体观为主。 4.从控制的实质来看，控制

一个企业就是控制了该企业全部资产的运用。企业集团是因

为控股关系而将投资者与被投资者联系在一起的会计概念，

其本身不是一个法律实体。判断几个企业是否构成母子公司

关系，一个最明显的标准就是看他们之间存不存在控制的关

系，一旦控制关系存在就应纳入合并范围。所以母公司所能

控制的资产决不仅限于其在子公司中所占份额。比例合并法

人为地对不可分割的子公司（或合营企业）的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和费用等根据股权比例进行分割，

难以理解其经济意义。 5.从计价基础上看，所有者观下的比

例合并只承认母公司股权比例那部分的增值和商誉；母公司

观虽然确认少数股权及其损益，但是母公司那部分资产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而少数股东那部分资产采用账面价值计价，

因而采用的是双重计价基础；主体观对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

一视同仁的做法，能够较好地满足企业集团内部管理人员对

会计报表的需要，满足对整个企业集团生产经营活动管理的

需要。可以说，主体观下的完全合并法克服了前两者的缺陷

。 6.从我国会计实践中存在的几大主要问题来看：一是所有

者对企业承担了无限责任，二是法人实体没有对所有者的资



本做到保值增值，三是只承认所有者的利益未承认法人实体

的利益导致无法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这在客观上就要求以

主体观作为会计实践的指导思想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综上

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制定合并报表准则应以主体观为指导，

并以完全合并法为基础，在合并报表中对少数股东权益进行

单独披露，并对非控制股权进行必要的报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